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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孵化补贴办事指南 

一、政策依据 

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（深府〔2015〕70号） 

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措施

的通知》（深府规〔2018〕30 号） 

《深圳市自主创业扶持补贴办法》（深人社规〔2015〕

20 号） 

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

于扩大自主创业扶持补贴对象范围及提高补贴标准的通知》

（深人社规〔2016〕18 号） 

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<深圳市就业

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清单>的通知》(（深人社规〔2021〕7 号） 

二、申请对象 

符合条件的创业孵化基地运营主体或主办单位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(一)区级以上人力资源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为以

下创业者提供 1年以上的创业孵化服务并孵化成功（入孵团

队在孵化期内登记注册），且协助创业者完成自主创业人员

身份核实： 

1.本市普通高校、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在校学生； 

2.毕业 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； 



2 
 

3.毕业 5年内留学回国人员； 

4.法定劳动年龄内港澳台居民； 

5.具有本市户籍的登记失业人员、复员转业退役军人、

随军家属、残疾人。 

（二）补贴申请时完成自主创业身份核实的创业者仍在

创业企业创业，且社保在创业企业正常缴交。 

（三）入孵创业实体的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及企业经营地

址均在基地地址范围内，申请时未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“经

营异常名录”。 

（四）同一创业者有多家创业实体入驻创业孵化基地

的，只有一家企业符合补贴条件。 

四、补贴标准 

每户 3000 元。 

五、申请材料 

创业孵化基地运营主体或主办单位应于孵化满 1 年后的

6 个月内提出补贴申请，并提交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创业孵化补贴申请表（系统直接导出）； 

（二）入孵创业实体（企业）与创业孵化基地运营管理

机构签订的孵化协议； 

    （三）入孵创业实体（企业）与创业孵化基地运营管理

机构签订的租赁合同； 

（四）入孵创业实体（企业）入孵满 1 年的前 3 个月的

租金发票（需与租赁合同相关内容一致）； 

（五）创业孵化基地运营管理机构的基本存款账户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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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（单位盖章）； 

（六）创业孵化运营机构营业执照； 

（七）入孵创业实体（企业）的营业执照； 

    （八）入孵创业实体属于合伙创办企业的，做过自主创

业身份核实人员需提供书面合伙协议（申请人为企业法人代

表或个体工商户的无需提供；以股东或合伙人身份提出申请

的，提供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股

东信息或其他有效证明材料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 

一、 申请流程及审核 

（一）申请流程。 

1. 申 请 机 构 登 录 广 东 政 务 服 务 网

（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)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进行企

业法人注册立户（选择账号密码注册）。申完成注册立户后，

登 录 广 东 政 务 服 务 网 深 圳 市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平 台

https://hrsspub.sz.gov.cn/ggjyfw/，完善企业基本信息，

并选择“创业扶持”板块，提出创业孵化补贴申请。 

2. 申请机构在业务系统中规范、如实填写相关信息，

导出《创业孵化补贴申请表》，打印后签名并盖章。扫描申

请材料原件上传，上传内容清晰、完整并可辨识。 

3. 业务系统比对相关数据，自动预审补贴申请。预审

通过的，显示“提交成功”，并推送至孵化基地所在街道公

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；预审不通过的，根据预审情况做出

相应提示。 

（二）受理与审核。 

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?isLogin=fals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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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孵化基地所在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自业务系统预

审通过之日起，6 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。区（新区）公共就

业服务机构在初核通过后的 2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复核。 

2.申报信息不准确、不完整或上传证照不清晰，且无法

补证或未按约定补证的，或上门核查未正常经营的审核不通

过。 

3.区（新区）/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有权根据审核需

要及政策规定，向申请机构提出交验原件或上门核查要求。 

申请人可登录业务系统查看业务办理进度和审核结果。 

（三）公示。 

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拟补助的对象和金额等信息公示 5

个工作日；公示无异议，或有异议但经过调查异议不成立的，

予以支付；公示有异议的，区（新区）/街道公共就业服务

机构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开展调查并完成异议处理，经过

调查不符合补助相关规定的，不予支付并通知申请机构。 

（四）发放。 

区（新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公示通过后的次月月底

前，按规定程序将补助拨入申请人银行账户。区（新区）公

共就业服务机构也可委托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发放。 

 

 


